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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聘请高级职称退休人员
为自有教师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根据《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〔2008〕第26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〔2004〕第399号）有关精神，为保障学院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进行，加大力度聘请院内外具备高级职称即将退休或已退休的优秀人才，充实我院教师队伍，提高我院师资队伍高级职称比例，满足各项工作需要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：
一、聘用条件
   （一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热爱教育事业，教书育人，为人师表,具有良好的政治思想品质和职业道德。
   （二）受聘人员所具备的身份落在至诚学院，即身份证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、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等仅供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使用。
   （三）年龄一般在65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正常完成所聘工作任务。
（四）认真了解并严格遵守学院的规章制度。 
     二、聘用程序
（一）聘请具有高级职称退休人员由相关单位和人力资源部共同负责。
（二）聘用单位负责对第一次聘用人选的资格进行审核，经审核
合格者填写《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聘请高级职称退休人员为自有教师申请表》，报人力资源部核实并经院分管领导批准同意。聘用单位将拟聘用人员的毕业证、学位证、身份证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或专业职务聘任书（文件）等复印件及申请表上报人力资源部留存备案。
（三）学院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务协议书,聘期3年，明确工作任务和待遇等事宜。
三、工作任务
承担部分与教学科研、教学督导、学生管理等相关工作。
四、待遇
（一）受聘人员必须承担部分与教学科研、专业学科指导、教学督导、学生管理等相关工作。基本报酬标准：教授（正高职称）1200元/月；副教授（副高职称）1000元/月, 各系所聘人员的基本报酬标准由系学科建设经费支付，其他用人单位由学院负责支付。各系受聘人员所承担与教学科研、教学督导、学生管理等相关工作的报酬根据具体工作量按学院有关规定执行：
1.承担教学科研工作的报酬根据福大至诚政〔2019〕15号文执行。
2.担教学督导工作报酬按院务会〔2019〕11号会议纪要相关规定执行。
3.担学生班主任工作根据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二）学院为受聘人员提供必要工作条件。
五、管理、考核、续聘及解聘 
（一）受聘人员主要由各用人单位负责管理，人力资源部负责督促和备案。
（二）用人单位负责安排受聘人员工作任务，并每年组织对其完成任务情况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作为解聘或续聘的依据，并报人力资源部备案。
（三）聘期期满，劳务协议书自动解除。经考核合格 ，因工作需要，申请续聘的受聘人员，由各单位于聘期期满前一个月提出书面报告，报人力资源部审核，并报院分管领导审批；经考核不合格或因本人的原因未能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，将不再聘用。
（四）受聘人员一经聘用，即与学院产生协作关系。若无特殊情况不得单方面终止协议。如遇特殊情况确需终止协议者，应提前一个月向所在聘用单位提出辞聘申请，所在单位应该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报人力资源部备案。
（五）受聘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，学院有权解聘：
1.不能履行工作任务；
2.损坏学院声誉和利益；
3.弄虚作假，违法违纪；
4.其他不良行为。
六、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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